2026年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长宁校区消防设施维保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长宁校区2026年消防设施维保服务
二、预算金额:77600元/年
三、采购方式：公开比价
四、是否一招三年：是
五、投标单位资质及要求：
1. 投标单位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在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完成备案登记，服务范围包含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设施维修保养人员资格证。
2. 投标方中标后不得将本工程项目进行转包或分包行为。
六、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一周内支付50%的合同款项，服务期满六个月后支付50%合同款项。
七、建筑基本情况：
1 项目地点：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长宁校区（古北路620号）
2建筑规模：
长宁校区18栋大楼，建筑面积6.6万平方米。
3、消防设施系统： （详见附件)
八、维保范围：
1.室内外消火栓灭火系统
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主机
3.消防喷淋系统
4.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
5.防火分隔（防火门、卷帘门）
6.应急广播系统
7.防排烟系统

[bookmark: OLE_LINK1]九、维保内容及要求
（一）例行检修
1.每周进行一次日常检查
1．1 每周派员人对长宁校区自动火灾报警系统日常误报警清查,报警系统运行检查,系统日常保养。检查消防器材、设施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发现损坏立即更换维修，并做好记录备查。确保系统的正常、灵敏、精确。
1.2 确保消防水泵、稳压泵、增压泵及所有相关设备运作正常，各水箱水位正常。
1.3 对消防水系统进行末端试水，室外消防栓抽查检查。确保室内外消防栓的完好、好用，消防水出水状况符合消防规定。
1.4 每周一次对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灯、安全出口指示灯进行外观和应急性能检查。
1.5 发现以上隐患，在24小时内排除修复。重大隐患应立即与甲方委托相关管理机构采取应急措施。
2.每月进行一次常规检查
2.1 在每周检查的基础上每月一次对有烟感报警点、温感探测报警点的场所进行抽查吹烟测试灵敏度，抽查率达到10%以上。
2.2 对手动报警按钮、消防栓报警按钮进行报警模拟测试，抽查率达到80%以上。
2．3 每月一次对报警系统的联动进行测试。
3.每月一次对消防水系统的联动检查测试
4.在甲方相关工作人员参与的情况下，每季度进行一次各系统的部分功能测试、保养。
4.1 在日常测试、维护、保养的基础上每季度需对手动报警器、喷淋泵、消火栓泵及管道系统的阀门轴心上润滑油，对正压风口、防火阀、风机除锈及上润滑油。
4.2 测试各系统功能是否符合规定。特别是重点部位的手动报警系统，烟感、温感报警器报警精确度达99%。出水水量充裕，水压正常，水质良好。
5.每半年进行一次各系统的全面检查和测试，并就检测情况出具测试报告，全面检测及测试内容包括：
5.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包括火灾自动报警主机的声、光显示和所有外设警示设备功能；火灾探测器和手动报警按钮的动作及确认灯显示。
5.1.1 进行火灾系统控制器的各种测试。
5.1.2 水流指示器、压力开关等输入信号设备的输入信号检查。
5.1.3 对备用电源供电系统进行三次主电源和备用电源自动切换试验。
5.1.4 对室内消火栓系统联动功能测试。
5.1.5 对防火卷帘系统联动功能测试。
5.1.6 消防广播系统联动功能测试。
5.2 消火栓灭火系统：
5.2.1 对消防水箱、消火栓、水泵组、压力控制器、水泵结合器等消防设施进行外观检查是否处于完好状态。
5.2.2 检查消防水池水位水质、各阀门的启闭状态是否符合要求。
5.2.3 运行工作泵和备用泵（含补压泵），检查控制功能、电机转动和水泵加压情况及信号是否正常。
5.2.4 用消防按钮检查能否启动消防水泵。
5.2.5 进行一系列的调试，包括消防水泵的性能调试、室内外消火栓功能调试、系统联动调试、消火栓按钮启动水泵调试、水源调试验证用水量各充实水柱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5.3 消防广播、消防对讲系统。
5.3.1 对楼层进行送话广播，检查音源、功放、分区选择器。抽检分区播音测试，监听现场广播音量是否符合要求。
5.3.2 楼层与控制中心对讲检测。
5.3.3 对消防广播、消防电话联络柜、主机进行清洁、除尘。
5.3.4 全部开启广播，监测功放负载能力。
5.3.5 模拟火灾情况下进行紧急广播。
5.3.6 全面检查所有消防电话，保证其通话质量符合要求。
5.4 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检测。
5.5 喷淋系统。
5.5.1 巡查所有供水总控制阀、湿式报警控制阀组、压力控制器、补压泵、水流指示器、信号阀及其他阀门管道是否正常（包括设备外观功能）以确保系统处于无故障状态，防止跑、冒、滴、漏发生。
5.5.2 检查水池水位，同时应采取措施保证消防水池不作他用并应对该措施进行检查，如发现故障及时处理。
5.5.3 进行防水试验，检查湿式报警阀组、水流指示器是否符合条件，系统压力变化是否符合要求，并记录压力开关、水流指示器反馈至报警控制器的报警信号。
5.5.4 喷淋水泵每月启动一次，当水泵为自动控制启动时，每月仿真自动控制的条件启动运转一次。
5.5.5 检查水流指示器、压力开关等信号装置是否符合要求。
5.6 防火卷帘门系统
5.6.1 巡查各卷帘门状态，手动开关有否破损。
5.6.2 检查卷帘门驱动电机及链条传动机构状况，定期加注润滑油。
5.6.3 检查卷帘门动作后，消防控制中心是否有反应。
5.6.4 对所有卷帘门进行全面检查，包括手动开关、电动机构、导轨清理。
5.6.5 仿真火灾报警试验，全面检查卷帘门系统联动功能和状态。
5.7 防排烟系统，包括检测防排烟设备及防火阀的功能。
5.7.1 启动设备使其运行5分钟，观察有无异常现象。
5.7.2 检查排烟口的开启状况及操作功能。
5.7.3 检查排烟、加压风机的联动控制及控制信号返回情况。
5.7.4 防排烟各防火阀的检查，检查阀门，叶片的位置是否正确，有无变形及能否动作。
5.7.5 和新风机、通风机防火阀保护功能是否正确。
5.7.6对风机的相关部件进行检查，更换轴承和添加润滑剂。
5.7.7 检测轴心是否偏移，叶片是否变形。
5.7.8 启动防排烟系统使之工作30分钟，观察电机是否正常，测量送风口风量。
5.8 所有巡查、测试及维护保养必须有过程文字记录，每月月底整理双方签字盖章归档。由于维护不当给招标方造成经济损失，投标方负有赔偿责任。
（二）故障突击抢修。
      当维保单位接到甲方的故障通知书或电话通知时，应在2小时内立即派人对该故障进行排除。一般故障应该立即排除，严重故障应该在24小时内修复。当需超过两天尚无法修复时，须书面通知甲方工作人员，增加日常管理人员与维保单位工作人员一同做好维修期间的安全防范。同时维保方增加技术力量，尽快修复故障。
（三）其他要求:
1.在维修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修为主的原则,确需更换零件时,乙方应及时作出书面说明,由双方共同确定,待甲方认可后方可实施。乙方应在报价中明确提供维保所需各类配件价格并作为合同附件。
2. 做好消防设施资料建档工作，及时更新老的资料。
3. 有责任和义务配合甲方及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消防检查、培训、宣传及其他消防相关工作。
4. 全面认真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认真服从公安消防管理部门的技术指导。
5. 消防系统维保单位需每月把维保情况书面向甲方汇报，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以便甲方随时检查。保证随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设备运行状况良好。
6. 消防系统和设备发生故障，维保单位应做好设备暂停使用或给予恰当的保护。
7. 消防设备及配套设施的维护保养必须达到原设计、使用效果。并参照《消防设备使用说明书》作为今后的维修、保养及设备管理服务的参照标准之一。一旦因维护、保养不到位，导致发生意外并造成损失（经第三方权威部门鉴定为保养不善造成）将由维保单位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8. 维保质量标准参照国家和上海市现行相关行业的施工验收规范和评定标准，质量等级达到合格，满足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及质量管理所需要求。
9. 依据工程维保特点及要求，配备满足维保工程项目所需的项目管理班子、技术人员及足够的设备。
10. 参与维保施工人员必须具有专业人员上岗证书，设专人进行现场监管。拆卸、搬迁和安装过程中，不得损坏其他公共设施和个人财产，文明施工，工完场清。维保施工过程中，正确使用各种操作工具，确保维保施工人员和甲方工作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1. 维保施工过程中，必须设置必要的防护和警示标志。高空施工必须佩戴安全帽和安全带。因维保施工发生任何安全意外事故与甲方无关，但维保施工中因违规施工造成甲方相关工作人员的人身和财产损害和损失的，将由维保单位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12. 应标单位需到现场了解消防及配套设备的运营情况，并有针对性制定维保方案和实施方案，对于甲方提出维保要求如有缺少相关维保规范要求，投标单位应按规范要求给予补充完善。
   13. 维保单位未按招标要求落实检查工作，将扣除当月维保费用10%，因维保不及时造成发生意外事故，将按事故的损害情况向维保单位追索赔偿，如产生法律后果一并由维保方承担。
14.此报价包含所有维修、保养、施工所产生的人工、交通等费用。

